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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随医保发〔2021〕19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特殊慢性病

认定和用药保障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市医保中心，相关定

点医药机构：

为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在医疗保障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依据《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压减市县级依申请和

公共服务事项办理时限的函》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随州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随政发〔2018〕36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并报市政府同意，决定对城镇职工特殊

慢性病（以下简称慢病）的认定和用药保障作进一步的改进和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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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慢病鉴定由全年一次集中鉴定改为由定点医院即时鉴定；

慢病用药由单纯的医院门诊保障改为“双通道”保障。即通过定

点医疗机构门诊和慢病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慢病患者

合理用药需求。

二、实施范围

慢病的认定和用药保障限定在全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

镇职工范围内。城乡居民慢病病种的认定和用药保障，各县、

市、区医疗保障局可参照本文规定，自行安排。但慢病认定时

间必须在随州市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规定工作日内完成。

三、建立慢病鉴定定点医院和责任医师管理制度

（一）建立慢病病种鉴定定点医疗机构

随州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均为慢病病种鉴定定点医疗

机构（见附件 2）。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设立慢病鉴定受理窗

口，受理参保患者慢病待遇申报事宜并负责发放由市医疗保障

局监制的《随州市职工特殊慢性病证》。同时，慢病病种鉴定

定点医疗机构也是慢病病种用药保障医疗机构。

（二）建立慢病责任医师管理制度

慢病鉴定定点医疗机构呈报的慢病鉴定医师为相关专业慢

病鉴定医师和慢病用药处方医师，负责慢病的鉴定和开具慢病

用药处方。慢病责任医师应遵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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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慢病责任医师（见附件 3）负责对符合享受慢病待遇条

件的参保患者开具符合医疗规范的慢病用药处方。

2、慢病责任医师出具的处方用药量不得超过三个月。

3、对已办理《随州市职工特殊慢性病证》的参保患者，持

市外省内三级医疗机构或外省省直（含直辖市）三级公立医疗

机构处方、诊断证明和社保卡可直接到慢病定点药店购药（已

办理异地居住者除外）。

4、责任医师应根据持证患者病情，据实开具用药处方，不

得采取虚开医嘱处方、以药易物等手段，将基本医疗保险目录

外物品置换为目录内药品；不得本人或协助他人以欺诈、伪造

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得以任何理

由推诿、拒绝为慢病参保患者出具处方。违者，暂停责任医师

所在科室 6个月的费用结算，并在责任医师所在医院的总额预

算中扣除相应额度，停止责任医师医保处方权。

5、慢病责任医师对慢病的认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

格执行慢病鉴定标准。对诊断依据不足的，应先做相关检查后，

再鉴定。如发现特殊慢性病责任医师不执行医保政策，不坚持

鉴定标准，签人情字的，一律暂停医保处方权。造成基金损失

的要追回，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四、慢病病种和鉴定标准

（一）慢病病种

依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随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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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的通知》（随政发〔2018〕36号）规定，暂定我市慢

病病种：脑血管意外后遗症、高血压病（伴有心、脑、肾等重

要器官损害）、冠心病、糖尿病（伴并发症）、慢性肾功能不

全、恶性肿瘤（包括白血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帕金森氏病、

重症肌无力、晚期肝硬化、精神分裂症、癫痫、器质性心脏病

（伴二度心衰）、慢性阻塞性肺病（重度）、类风湿性关节炎

（含强直性脊柱炎）、慢性重症肝炎抗病毒治疗等。

（二）慢病病种的鉴定标准（见附件 1）

慢病病种的鉴定标准严格按照附件 1规定执行。

（三）慢病病种的申报与认定

1、参保患者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和五年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含二级）有明确诊断的出院小结（出院记录）以及与拟办理

病种相关的检验、检查报告单，到慢病鉴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办设立的慢病鉴定受理窗口填写《随州市医疗保障特殊慢性病

疾病鉴定表》（见附件 4）。

2、医疗机构慢病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申请人提交的资

料后，及时将资料提交本院专家库中相对应专业的鉴定专家进

行鉴定，鉴定专家不得少于 2名。

3、医疗机构医保办对责任医师鉴定符合慢病条件的参保患

者信息审核后，及时推送到患者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认定，

经办机构对认定符合慢病标准的参保患者身份信息、认定信息

录入医保信息系统，同时向鉴定医疗机构出具慢病认定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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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5），并通知医疗机构医保办告知患者，在慢病鉴定受

理窗口领取《随州市职工特殊慢性病证》，于次月开始享受慢

病待遇。对不符合慢病标准的，医疗机构医保办及时告知申请

人，并告之在没有新的鉴定资料前，不得进行鉴定申请。各医

疗机构受理、鉴定、推送时限不得超过 5个工作日。鉴定完成

后，医保办负责将鉴定资料收集归档备查。

4、患有恶性肿瘤的参保患者，除享受大病待遇外，可同步

享受慢病待遇。

五、设置职工医保慢病定点零售药店

为进一步提升慢病参保患者用药保障水平，发挥定点零售

药店分布广泛、服务灵活的优势，与定点医疗机构互为补充，

形成供应保障合力。按照合理布局，安全便捷的原则，将管理

规范，信誉良好的定点零售药店设置为“随州市职工医保慢性病

定点零售药店”（以下简称慢病定点药店）。

（一）20家“随州市国谈药品定点零售药店”和广水市 7家

“职工医保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统一定为“随州市职工医保慢

性病定点零售药店”，另新增天力大药房一部等 5家定点零售药

店为慢病定点药店（见附件 6）。

（二）慢病定点药店必须设立特殊慢性病药品专柜，至少

能够保证 13个慢性病病种药品供应，每个病种不得少于 3个品

规，其中“两病”用药每个病种不得少于 20个品规。

（三）各慢病定点药店必须按规定明码标价，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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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慢病定点零售药店按国家和省集采中选药品的中选价格

向慢病患者销售慢病用药，对同通用名同品规药品不得高于市

场平均价格，对慢病用药价格以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的服务协

议为准。

（四）建立专账，指定专人管理特殊慢性病药品。慢病药

品的购、销、存必须有详细的明细，每笔销售必须有处方、结

算单、机打小票。销售形成后，专管人员应将处方、结算单、

机打小票整理记账、归档，与购销存形成对应。

（五）慢病定点药店凭患者本人《随州市职工特殊慢性病

证》、社保卡、责任医师处方方可出售慢病药品。代患者购药

的，除提供患者上述证件外，须提供代购者本人身份证并在购

药结算单上签名和留存手机号码。一次购药量不得超过 3个月。

（六）慢病定点药店实行动态管理。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律取消定点资格：

1.发生重大药品质量安全事件的；

2.以伪造、变造医保药品“进、销、存”票据和账目、伪造处

方或购药人员费用清单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3.将非医保药品或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倒卖医保药品

或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4.为非定点零售药店、中止医保协议期间的定点零售药店或

其他机构进行医保费用结算的；

5.一年内被三次举报无药、缺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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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拒绝、阻挠或不配合医疗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工

作，情节恶劣的；

7.被吊销、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

8.未依法履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基本医疗保险慢病病种认定和用药保

障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参保患者的医保待遇落实，关系到医

保政策是否深度融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也是推动医

保政务事项办理“清、减、降”的重要举措。各级医保、卫生健

康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细化措施、夯实责任，严

格按照本文规定，切实做好慢病的认定和用药保障。各医疗保

障行政主管部门要迅速督促各自经办机构完成本文规定的 11家

定点医疗机构和 32家定点零售药店医药服务协议的签订互认，

确保慢病用药工作的落实落地。

（二）强化监督。各地要强化对慢病的鉴定和用药保障的监

督和管理。对慢病的鉴定，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制定慢病病种内

部鉴定流程图和内控机制，确保鉴定真实有效，公平公正；对

慢病用药，各定点医药机构要本着保障供应、方便群众的原则，

科学制定管理办法；各医保经办机构要加大对各定点医药机构

的监管力度，要不定期的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对违

反本文规定的，在医保总额指标、医药机构绩效考核、医保定

点资格、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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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医疗保障中心要依托新建医保信息平台，使医保

经办机构、慢病鉴定机构、慢病定点零售药店和慢病定点医院

互联互通，确保慢病认定和参保患者“双通道”用药保障的落实

落地工作。

本通知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

附件：1、慢病病种鉴定标准

2、慢病病种鉴定定点医疗机构

3、慢病责任医师

4、随州市医疗保障特殊慢性病疾病鉴定表

5、慢病认定通知单

6、随州市职工医保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

随州市医疗保障局 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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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慢病病种鉴定标准

1、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脑血管受损导致

脑部损害的一组疾病(脑梗塞、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留下的

明显后遗症(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等)。

2 、 高 血 压 病 ： 血 压 达 到 确 诊 高 血 压 标 准

SBP≥21.3KPa(160mmHg)和（或）DBP≥12.6KPa（95mmHg）,

其中有下列一项器官损害表现：

(1)心:左心室肥厚或扩大(X线、心电图、B超、体检)或伴

心功能不全；

(2)眼底:视网膜动脉痉挛，视网膜出血、渗出物或伴视乳头

水肿；

(3)脑:脑血管意外、高血压脑病；

(4)肾:有蛋白尿和(或)血肌酐>186umol/L(2.1mg/dl)；

(5)血管:超声波、X线检查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动脉夹层、

动脉闭塞性疾病。

3、冠心病:冠状动脉因动脉粥样硬化或伴随痉挛所致的以

心肌缺血为主要特征的心脏病。临床表现为心绞痛、心肌梗塞、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电图或冠状动脉造影符合冠心病特征。

4、糖尿病:因胰岛素分泌和(或)作用缺陷所引起糖、蛋白、

脂肪代谢紊乱综合症并出现有急并发症(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



— 10 —

渗状态)或慢性并发症(眼、肾、神经、心脏、血管、等组织器官

慢性损害，功能障碍）。

5、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实质疾病中、后期肾功能受损

的一种临床综合症。患者有尿蛋白和肾功能不全症状，以下二

项指数中达到其中一项者，血肌酐>186umol/L(2.1mg/dl),肌酐清

除率<50ml/mim。

6、恶性肿瘤(包括白血病):各种恶性肿瘤中、晚期发生有转

移或多部位组织器官损害的患者。

7、系统性红斑狼疮:因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引起广泛的结缔

组织非化脓性炎症，主要表现有皮肤和多个内脏损害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

8、晚期肝硬化:各种原因的肝损害引起肝脏纤维化改变临

床表现有门脉高压综合症，同时出现肝功能损害和血白蛋白

≤25g/L,白/球比值<1。

9、帕金森氏病: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引起以震颤、肌强

直及运动减少为特征的临床综合症。

10、重症肌无力:由神经-肌肉间传递障碍而影响肌肉收缩功

能的慢性疾病。肌电图检查:肌肉收缩力降低，振幅变小，低频

极限尺神经重复刺激电位逐渐衰减。

11、精神分裂症:以思维、情感、行为互不协调，精神运动

脱离现实环境为临床特征的精神疾病。

12、癫痫:以反复发作的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致暂时性突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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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功能失常为特征的临床综合症。脑电图检查:表现特异性刺

波、尖波、刺(尖)-慢综合波、高峰节律紊乱等。

13、器质性心脏病:由各种原因(先天性、风湿性、高血压、

肺源性、感染性和心肌疾病等)引起心脏器质性病变(B超、X线、

心电图等显示心脏结构改变)而伴心力衰竭(NYHA分级)Ⅲ级以

上，出现肺循环或/和体循环瘀血等临床表现。

14、慢性阻塞性肺病(重度):因长期支气管病变引起变气管

通气障碍所致以咳、喘、痰为突出临床表现特征的呼吸系统疾

病。实验室检查: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 FEV1/FVC<70%，FEV1<

预计值的 50%。

15、慢性重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慢性重型肝炎出院后符合

抗病毒治疗条件，需要在门诊继续治疗。

16、类风湿性关节炎（含强直性脊柱炎）：

符合以下七项临床表现中四项者：

(1)关节内或周围晨僵持续至少 1小时（至少持续六周）。

(2)关节肿痛，至少同时有 3个关节区软组织肿或积液。

(3)腕、掌指、近端指间关节区中，至少 1个关节区肿胀。

(4)对称性、持续性关节炎（至少持续六周）。

(5)有类风湿结节、类风湿血管炎、干燥综合征以及其他脏

器（肺、心脏、胃肠道、肾脏、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受累的

临床表现。

(6)血清学检查至少具备一项：①血清 RF阳性；②抗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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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呈阳性指标；③C反应蛋白增高、血沉增快。

(7)关节影像学检查至少有骨质疏松和关节间隙狭窄。

注:高血压病当出现脑血管意外有明显后遗症者，可增加脑

血管意外后遗症;出现心力衰竭(NYHA分级)Ⅲ级以上，可增加

高血压性心脏病:当出现血肌酐>186umo/L(2.1mg/dl)和(或)肌酐

清除率<50ml/mim时，可增加慢性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系统

性红斑狼疮出现肾损害，当血肌酐>186umol/L(2.1mg/dl)和(或)

肌酐清除率<50ml/mim时，可增加慢性肾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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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慢病病种鉴定定点医疗机构

1、随州市中心医院

2、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3、随州市中医医院

4、随县人民医院

5、随县中医医院

6、随县洪山医院

7、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8、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9、广水市中医医院

10、随州市曾都区中医医院

11、随州市曾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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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慢 病 责 任 医 师

随州市中心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秦忠心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2432197911114012 13797884330

2 姚 维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9001197502240018 19807222079

3 吴高章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0300197205280939 15897637928

4 宋 波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1302196309080412 13339899859

5 林 涛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2406198009163313 13797870837

6 邓 颖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130219801103042X 15926651589

7 黄 洁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505140426 13908666995

8 李丰伟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8110091679 13774097281

9 王 能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0602198109221510 13593724162

10 高 波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8502120459 18727920817

11 谢 建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0502198002090615 15727225018

12 谢万祥 肾病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8208118032 13997851918

13 喻彦之 肾病内科 副高级 420619196312220466 13886882109

14 乔向亮 神经内科 正高级 421302196502280459 13886886098

15 许 辉 神经内科 副高级 340603198109300223 13797871665

16 胡苏华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2101197709240014 13986433616

17 程 伟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8102100491 15897606447

18 吴 磊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1302198012308438 13797882056

19 黄豫军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230119760422123X 13872865639

20 孙明谨 内分泌科 正高级 422428197303050612 15172768081

21 褚加成 内分泌科 副高级 429001198006036477 15072982507

22 白弘波 内分泌科 副高级 422801197909210731 1387286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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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23 周厚智 内分泌科 副高级 429001197506220874 13093280590

24 赵 勇 精神科 正高级 429001196610090016 13986435559

25 曹守梅 精神科 副高级 429001197310086140 13635730737

26 王正艳 呼吸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612234647 18727926018

27 周耀政 呼吸内科 副高级 420603197208190010 15271357800

28 黄晓武 呼吸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111236564 15572263588

29 杨 刚 感染性疾病科 副高级 429001197811101214 15897657906

30 李 锐 感染性疾病科 副高级 420302197501170956 13093275885

31 李开林 感染性疾病科 副高级 420106197608214431 13451290811

32 邓 杰 感染性疾病科 副高级 410305196909274532 13872867556

33 周天彤 感染性疾病科 副高级 420619197103030417 13774134869

34 刘万平 肿瘤科 正高级 422626196201250019 13886884963

35 张东升 肿瘤科 副高级 429001197609090494 13886871550

36 聂 龙 肿瘤科 副高级 429001198210025919 13677213027

37 潘东风 肿瘤科 正高级 422127197411166716 18872990435

38 杨壮志 血液内科 副高级 420619196903084670 13607287539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靳 军 外科 正高级 420619197012270431 13093285729

2 史贤义 外科 正高级 420619197001043313 13308665838

3 唐 慧 妇产科 正高级 420619197202296480 18971797089

4 刘玉清 妇产科 副高级 420619196203140467 136772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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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中医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王 俊 脑病科 正高级 429001196712125638 15972786399

2 田 健 脑病科 副高级 42061919690829022X 15971929894

3 汪培国 肾病风湿病科 正高级 429001196808170070 13986446591

4 杜林栋 肾病风湿病科 副高级 429001196801110139 15897608779

5 刘文武 肾病风湿病科 副高级 429006198112255413 13872896396

6 陶 静 肾病风湿病科 副高级 420124198210237542 13872863027

7 冯 瑜 肿瘤血液病科 副高级 429001196812100032 13597838117

8 谭正玉 肝胆脾胃病科 正高级 429001196801100061 15997902356

9 邹景宇 肝胆脾胃病科 副高级 420619197408170031 13197469102

10 邹体强 肝胆脾胃病科 副高级 420619197204020015 15972780068

11 王 宇 心血管病科 副高级 422422197810210811 18672232399

随县人民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张建强 内科 副高级 61052319810115401X 13541725660

2 王永富 内科 中级 51078119880705357X 13550829944

3 胡家庆 内科 中级 421023198209154132 18316980717

4 李钱全 内科 中级 429001199010025599 15272885159

5 胡凯旋 内科 中级 429001198406295415 1399786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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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县中医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肖 玲
内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副高级 429001197506022325 15271345653

2 许山水
内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副高级 429001197502182356 13797879378

3 刘发华
内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副高级 420619197208132374 15335789918

4 张文彬
内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副高级 429001197008182430 13797875965

5 陈玉梅
内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副高级 429001197403212329 13469715596

6 邓 龙 精神卫生专业 副高级 42900119770204381X 13886884809

7 何兰兰
内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副高级 429001197712122343 13451280701

随县洪山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杨 勇 内科 副高级 420619197210226917 13886872233

2 周和贵 内科 副高级 420619196605226941 13797881680

3 李 斌 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6711186930 13886874309

4 冯 燕 皮肤与性病 副高级 429001197410086527 13197460312

5 周先山 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409277211 1332989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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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吴克双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1381196409020017 13235507528

2 孙厚斌 肿瘤科 正高级 422201196510281215 13972998065

3 祝北京 肾病血液内科 副高级 421381197312206493 13872879694

4 李 俊 呼吸内科 正高级 422224196508200070 13972998728

5 郭家安 内分泌科 正高级 42098319640626001X 13872858318

6 卢亮元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0983197505129214 13872852621

7 冯全生 心血管内科 正高级 422224196812117212 13886851677

8 陈袓勇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2224197205070031 13872874478

9 陈庆山 感染性疾病科 正高级 420983196811229235 13997899153

10 陈秀芳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1381197908290024 13972980503

11 张从著 感染性疾病科 正高级 422204195005246018 13872982778

12 张 琼 呼吸内科 正高级 422421196902281640 13972982778

13 范丽琼 肿瘤科 副高级 422224197206260021 13972996660

14 余 惠 肾病血液内科 副高级 422204196807209440 13409646819

15 许继泽 肾病血液内科 副高级 42220419760908942X 13972999616

16 王红艳 中西医结合 副高级 422204197402220021 15971937715

17 李述蓬 消化科 副高级 420500197207152819 13085248820

18 李 勋 消化科 副高级 420983198012109033 13886853871



— 19 —

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何志刚 心内科 副高级 42118219810818213X 13872854151

2 徐燕燕 心内科 正高级 652421197009295465 18995958726

3 王友玲 心内科 副高级 422224197002245241 13177195513

4 董前胜 呼吸血液内科 副高级 420983196811199216 13872852216

5 刘敦炎 消化肾病内科 副高级 422224197212140413 13997852952

6 张喜军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230119781011091X 15826743849

7 余建霞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098319660714922X 15897621140

8 宋自成 感染科 正高级 420106196504182039 13872853653

9 李 磊 医务科 副高级 420983197208269210 15308669522

10 刘大渠 党政办 副高级 420983196812099217 13872872587

11 吴忠生 急诊科 副高级 422327196610226319 13872875850

12 柯占梅 ICU 副高级 420107197810060567 13872876606

13 谢 玲 血透 副高级 420107197206070523 18771330968

广水市中医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龚保柱 中西医结合 副高级 420106197307212010 13972984775

2 朱明祖 中西医结合 正高级 420983196710089579 13872850078

3 吕传华 内科 副高级 420503197612111833 13409633177

4 刘明贵 中医 副高级 420983197609114017 13886891217

5 杨 超 中医 副高级 421381197803059598 13972999771

6 韩成全 中医 副高级 420983197905032411 15997852895

7 池桂玲 中医 副高级 420983198211131727 13997851145

8 陈 艳 内科 副高级 420983197701010106 15897639757

9 方心贵 内科 正高级 420983196309019419 15971942709

10 郭正强 内科 副高级 421381197901076412 1589763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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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曾都区中医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吴振华 内科 正高级 421302197310031639 13597849559

2 刘玉宁 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010230753 13797879570

3 李 杰 内科 副高级 420500197509121815 13597843511

4 张晓群 中医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503121694 13409663816

5 方和平 内科 副高级 420619196911021776 15071635870

6 余世雄 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6503151792 13085252927

7 詹祖华 内科 副高级 420523197911283710 15072979735

8 张云梅 内科 副高级 420500197412211849 13451283550

随州市曾都医院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 电话

1 汪小春 呼吸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6901290034 13317599768

2 李洪斌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405310010 13635733717

3 罗建华 神经内科 副高级 42030019700710095X 18986449966

4 古新丽 呼吸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20505004X 13971798118

5 汪家宏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691128237X 13986430996

6 王小林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8103173414 18062191811

7 左 军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31216013X 13098447482

8 张世林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0300197209040959 13774147732

9 邱 峰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30519071X 18062199327

10 万德云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1302196901120137 18971790086

11 黄 睿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711150019 13597828685

12 钱小松 心血管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8310058670 15997909680

13 刘 冰 消化内科 正高级 429001196211090000 18062199259

14 程 涛 消化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212180037 13597820031

15 张 凯 感染内科 副高级 429001197111150015 18062199219

16 卓 巍 内分泌科 副高级 42061919701125064X 15072954107

17 胡亚平 内分泌科 副高级 420500196705221835 13085251527

18 李 崎 肾病内科 副高级 420619197412111237 15871229007

19 金 俊 精神心理科 副高级 429001196507150033 18871139777

20 鲁从林 精神心理科 正高级 420619197010140053 1806219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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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随州市医疗保障特殊慢性病疾病

鉴

定

表

单位或住址：

姓 名：

时 间： 年 月 日

随州市医疗保障局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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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一般情况和“发病医疗经过及现病情状况”栏，由参保人认真

如实详细填写，单位盖章。

2、照片为近期两张免冠一寸彩照。

3、特殊慢性疾病鉴定时必须附被鉴定者的住院证明、出院小结

和有关资料。

4、“医学专家诊断鉴定结果”栏，必须有二名医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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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社保编号 参保时间

单位或住址 发病时间

申报慢性病种类

发病医疗经过及现病情状况: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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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鉴定结果:

鉴定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鉴定医疗机构意见:

医疗机构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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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慢病认定通知单

医院医保办：

你院鉴定的慢病参保患者

，经审核，现

予以认定，于 年 月 日起享受慢病待遇。

医保中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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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随州市职工医保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

1.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二百九十九分店

2.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三百零一分店

3.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三百三十八分店

4.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三百六十八分店

5.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三百七十三分店（厉山）

6. 随州高新区国药大药房东方家园店

7. 随州市曾都区国药大药房烈山店

8. 随县洪山镇国药大药房怀河路店（洪山）

9. 随州市曾都区国药大药房青年路店

10. 随州市曾都区国药大药房沿河路店

11. 随州市曾都区国药大药房碧桂园店

12. 华润随州医药有限公司鼎力大药房

13. 华润随州医药有限公司文帝大药房

14. 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随州店

15. 随州高新区金泰中心大药房

16. 随州中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17.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国药大药房（淅河）

18. 湖北晓琳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三十七店

19. 湖北晓琳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二百一十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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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天力大药房一部

21. 随州市高新区龙门大药房

22. 好宜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文峰店

23. 好宜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国泰店

24. 随州市曾都区明珠药店

25. 广水市云锦大药房

26. 广水市应山康信药店

27. 广水市国远大药房

28. 广水市益寿堂大药房

29. 广水市广水中山大药房

30. 广水市济仁堂大药房总店

31. 广水市广水鄂北大药房

32. 广水市应山康济药房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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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13日印发


